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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大学本科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 
奖学金管理办法 

（2014 年 9月 9 日公布实施，2015 年 5 月校领导通讯评议第 1 次修订， 

2022年 6 月 22日第 18次校长办公会议第 2 次修订） 
 

第一条 指导思想 

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，推进我校

国际化建设深入发展，学校特设立“汕头大学本科学生出国（境）

学习奖学金”，鼓励更多优秀本科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，提高

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。为规范奖学金的评审与管理，提高奖

学金使用效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奖学金适用于经学校批准的学分类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项

目。以下项目的申请人优先资助： 

1．与我校签署合作协议高校的学生交流交换项目； 

2．国（境）外一流大学（QS世界大学排名、泰晤士高等教育

世界大学排名、U.S.News世界大学排名或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

全球前100名的高校，或任一学科排名全球前50名的高校，以申

请当年排名为准）所举办的学分类项目。 

本奖学金支持的授课模式包括线下授课和线上授课。线上授

课项目在参加前须经国际交流合作处确认并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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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奖学金标准 

根据项目类别和时间长短，奖学金奖励标准为： 

（一）一学年及以上项目奖学金人民币20,000元/人； 

（二）一学期及以上项目奖学金人民币10,000元/人； 

（三）短期项目奖学金人民币3,000元/人； 

（四）学费减免项目和线上课程项目的奖学金减半。 

学校可根据年度预算经费情况对各类别的奖励名额与奖学

金标准进行适当调整，并在评选工作启动时公布。 

第四条 申请条件 

本奖学金申请人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为汕头大学全日制在读本

科生； 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

价值观；  

（三）学习成绩优秀，外语水平达到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要

求； 

（四）已获得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资格，并承诺能按项目要

求完成交流学习任务并按期回校。 

每位学生只能享受一次学校本科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奖学金 

已享受学校其他渠道资助出国（境）学习的不得申请本奖学

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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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奖学金评审 

（一）评审机构 

国际交流合作处是本科生出国（境）学习奖学金的归口管理

部门，负责奖学金通知发放、材料审核、评审组织、文件发布与

证书发放等工作。 

（二）评审时间 

本奖学金原则上每学期评审一次，国际交流合作处在每学期

末发布评审通知并公布当年的奖学金名额与标准。 

（三）学院初审 

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在评审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向其所在学

院提交《出国（境）学习奖学金申请表》，各学院组织初审与公

示，并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无异议的初审结果报送至国

际交流合作处。 

（四）学校评审 

国际交流合作处组织专家评审。评审专家组由5-7名专家组

成，组长由学校主管国际交流工作的校领导或其委托的代表担任，

成员由各教学单位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专家或院级领导组

成。专家组长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、学业成绩、语言能力以及出

国（境）学习计划以及会评表现等进行评审，并确定最终拟获奖

名单。 

（五）公示与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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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交流合作处在校内协同办公系统对评审专家组确定的

拟获奖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束且无异议即正式公布。 

第六条 奖学金发放 

本科生出国（境）学习奖学金分两次发放，获奖名单公布后

发放奖学金的50%，另50%奖学金待学生完成出国（境）学习返校

并提交出国（境）学习所获学分证明和学习总结后发放。 

第七条 如学生获奖后出现下列情况，须退回已经发放的奖

学金，且在读期间不得再次申请本奖学金： 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放弃出国（境）学习； 

（二）出国（境）学习期间违反我国或所在国（地区）法律

法规； 

（三）出国（境）学习期间违反我校或对方学校校规校纪。 

第八条 如学生获奖后出现如下情况，未发放的奖学金自动

取消： 

（一）未能完成出国（境）学习任务； 

（二）擅自改变出国（境）学习计划，未经允许变更出入境

期限提前返校、逾期不归或未经学校批准转至其他地区或国家； 

（三）返校后未能按时提交学分证明或学习总结材料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汕头大学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国际交

流合作处、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承办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